
委託書 

立委託人            君申請臺南市新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
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，因事不克親自辦理，茲委託            君

代理下述事項，屬實無訛。 

□代為申請及領取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 

□代為前往現地會勘指界 

此致 

臺南市新市區公所 

 

立委託人(簽章)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          址： 

電          話： 

 

被立委託人(簽章)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          址： 

電          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
